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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公： 

宅（手機） 

申 請 人 員 

□教練 

□球員轉任教練 

（此類者勾選) 

任 職 

日 期 
    年    月    日 

球隊行政人員填寫（申請人請勿填寫) 

□至 113年 2月 16日服務年資

滿     年，同意暫准報名。 
□球員 

□因公受傷 

（此類者勾選) 

□教練年資    年    月 

□球員年資    年    月 

年資總計：  年    月 

二、申請資格（申請人員為球員者填寫) 

球員分級 

年度 分級 
球隊行政人員初審 

（申請人請勿填寫) 

EX:105年 C  

   

   

   

   

不予核准之情事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申請不予核准： 
(一) 曾犯貪汙罪經判刑確定。 
(二)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三)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定罪名經判刑確定。 
(四) 因涉運動賭博，犯詐欺罪、背信罪或賭博罪經判刑確定或交保偵查當中之人

員。 
(五) 曾犯前四款以外罪名經判處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

畢。 
(六) 依法經相關機關停止聘用（任）、僱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

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七)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八)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九) 因案被通緝或在羈押、管收中。 
(十) 行為不檢有損機關名譽經查證屬實。 
(十一) 有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第五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於該不

得申請審定期間。 
(十二) 使用運動禁藥，經權責機關團體查證屬實。 

□本人已確認無上述情事，本人簽名： 
三、 檢附文件 

1. □服務年資證明、球員分級證明（聘僱函或合約書) 

2. □獲獎證明 

3. □推薦表及醫生證明（因公受傷經總教練推薦者檢附) 

4. □其他： 

四、職缺需求調查 

可接受分發職缺 
（ 勾 選 )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之約聘（僱、用）人員、臨時人員 

□清潔隊員 

 分發行政區：         （建議填寫：全區、溪南、溪北、○○區） 



申 請 人 簽 名  行政人員簽名  

教 練 簽 名  總 教 練 簽 名  

 



附表、臺南市甲組棒球隊績優人員退役轉職推薦表 

推  薦  人：總教練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 

受推薦球員：＿＿＿＿＿＿＿＿＿＿＿＿＿＿（姓名) 

推 薦 原 因 ：（因公受傷、績優原因說明)   

 

 

 

 

 

 

 

 

 

 

 

 

推薦人：         （親自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